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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程序
（一）个人申请
学生自愿、如实填写《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详见附件1）和《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材料佐证表》（以下简称“佐证表”，详见附件2），并如实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根据《申请表》、《佐证表》及《佐证表》对应各项信息的顺序准备好相关佐证材料从上至下叠放，交书院核对；书院初审同意后，报学生工作部（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 贫困认定民主评议审核 
班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小组组织收集学生填写的《申请表》和《佐证表》及相关佐证材料，进行初审，重点核实《申请表》信息的真实性，《申请表》与佐证材料的一致性，认定结果与学生平时表现的一致性。核实学生申请材料既要注重佐证材料的有效性，也要实事求是，对于学生家庭有突发事件未能及时开具有关证明，学生有明显残疾特征但无残疾证明等，要根据实际情况如实记录。初步提出本班级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学生名单，报书院资助领导小组复审。
（三）各书院二次审核
各书院资助专员负责审核各班级认定小组提出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名单，再次核实学生申请材料的真实性与一致性，并在适当范围内、以适当方式予以公示，无误后报学生工作部（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
（四）学生工作部（处）审核
1.审核及导入信息
学生工作部（处）负责汇总审核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学生名单，并将学生基本信息导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初步确定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
2.结果公示
学校审批后，学生工作部（处）将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名单在适当范围内、以适当方式予以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内容不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如对公示名单有不同意见，可通过书面方式向学生工作部（处）提出，学生工作部（处）应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答复。如诉求属实，则对认定结果进行相应调整并将调整结果公示。
3.建档备案
经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将最后确定的本校各等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汇总造册，以及学生提交的《申请表》、《佐证表》等相关佐证材料复印件按学年整理装订，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
（五）省教育厅认定
学生工作部（处）汇总各书院提交申请名单 ，并将信息导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的有关数据，统一审核确定全省高校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困难、一般困难学生名单。
